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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1年 8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表揚獎勵廉能人員 

肅貪案例 侵占公有財物 

機密維護 公務機密維護之範疇 

安全維護 
指揮中心延長提供住宿型機構、社區式機構公費

快篩試劑至 8月 31日止 

消費者保護 
「悠遊國旅」業者切勿因補助調漲房價，若查證

屬實將終止業者參加活動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

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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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本監為貫徹廉政倫理，獎勵員工廉能事蹟，典獄長林順斌於

111年 8月 1日公開表揚 111年度廉能人員，盼可激濁揚清，促

進員工廉潔風氣。 

本年度由戒護科管理歐陽萬諺、管理員張家綸及總務科辦事

員謝永新等 3 員獲選本監廉能楷模。其中歐陽萬諺管理員承辦

戒護科內勤業務，有效管理及自行維護修繕戒護區內各項物資、

設備、裝備，有效節省公帑。並於辦理採購業務時勇於拒絕廠商

餽贈財物，維護機關形象。張家綸管理員落實勤務及管教工作，

對於特殊收容人予以關懷及感化教育，不辭辛勞，處理得宜。另

勇於拒絕收容人餽贈財物，並向政風室辦理登錄，廉潔自持，足

為表率。謝永新辦事員承辦收容人給養業務，控管給養費及伙食

補助經費運用，針對各項食材落實清點及品質管控，有效提升機

關副食品採購行政效能及守護食品衛生安全。 

典獄長期盼各單位以廉能楷模為學習典範，期許同仁見賢

思齊，於執行職務都能勇於任事，廉潔自持，建立機關廉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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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貪案例 

一、 案情概述：甲為○○市○○局○○中心主任，係依「○○

市○○局因應經濟部及其所轄機關委辦計畫之任用人員計

畫」、「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運用要點」等

行政規則所進用之約用人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該局為推動節

電綠能措施，依「綠能節電策略推動計畫暨節電基礎推廣

計畫」編列預算，購置每張面額 100元家樂福禮券共 1,000

張作為獎勵金，計畫結束後，剩餘 411張禮券交由甲保

管。甲明知身為公務員，應謹守分際，恪遵職守，不得侵

占所保管之公用公有財物，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

侵占公用公有財物之犯意，以 7萬 5,980 元在家樂福購買

電動機車 1輛供己使用，並以該批價值 4萬 1,100 元之禮

券支付部分車款，餘額 3萬 4,880 元則以其信用卡刷卡支

付，將該批家樂福禮券予以侵占入己。 

二、 偵審情形：第二審判決有罪。  

三、 弊端類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公有財物。  

弊端手法：利用職務上保管公有禮券之機會，藉機侵占使

用公有禮券。 

四、 違反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 

五、 市○○局○○中心主任利用職權侵占公有財物案（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33 號刑事判決參照）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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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所謂公務機密，廣義而言，係指公務上所持有之資料，如經洩

漏，有危害國家安全、行政遂行或他人權利者。若以洩密所造

成之危害作區分，則可分為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兩者，敘

述如下：  

（一）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即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

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該法核定機密等級者。換言

之，如洩漏該等機密，將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  

（二）一般公務機密  

一般公務機密指國家機密以外之其他公務機密，所謂一般公務

機密可分為下列九種：  

１、密碼(語)編撰及分析技術事項。  

２、檢舉或告密案件。  

３、人事異動及考核、考績、獎懲等尚未公開之文書。  

４、會議決定之機密事項。  

５、重要案件正在商討、調查或處理中之事項。  

６、工程預算及決標前之底價等事項等。  

７、涉及個人尊嚴或名譽，不宜公開事項。  

８、機關職員人事名冊。  

９、其他應行保密事項。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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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21)日宣布延長各類型住宿式及社區

式照顧機構需定期公費快篩之措施，並將直接配送 2個月份之

數量至照顧型機構及單位，共約 390萬劑，受益約 27.7萬

人，持續定期快篩機制再延長 1個月至今(2022)年 8月 31 日

止，篩檢頻率為服務對象每週定期快篩 2次(身心障礙者、失

智症者、2至 18歲則每週 1次，未滿 2歲免篩)，工作人員每

週至少 1次，已確診康復者 3個月內免篩檢，後續再視疫情狀

況調整篩檢頻率。 

指揮中心說明，Omicron BA.4、BA.5 等變異株病毒持續在全球

擴散，考量住宿式機構照顧較多慢性病及重症高風險族群的長

者，為降低照顧型機構群聚感染風險，持續執行公費快篩至 8

月 31日，並持續提供照顧型機構定期快篩之公費試劑，發放

對象為住宿式長照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一般及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兒少安

置機構、兒少團體家庭、榮譽國民之家等住宿型照顧機構，以

及日間照顧中心、家庭托顧、身心障礙社區式照顧服務、早期

療育機構以及托嬰中心等社區型照顧機構；公費試劑配送數量

以服務對象每人每週 2劑及工作人員每人每週 1劑估算，並將

直接配送 2個月份之數量至上述照顧型機構及單位。 

指揮中心指出，目前疫情仍為廣泛社區流行，將持續關注並監

測變異株對疫情的影響，並視疫情變化隨時滾動式檢討，評估

延長定期篩檢時間。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6 

消費者保護專區 

近日有民眾反映部分旅宿業者參加悠遊國旅，卻疑有趁機調漲

房價情形，交通部觀光局表示，活動開跑前即已多次向參加

「悠遊國旅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動」之旅宿業者宣導，勿因參

與活動而調高房價，並請縣市政府不定期就業者之房價進行蒐

集查察，以維護旅客權益。 

針對參與悠遊國旅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動之旅宿業者，觀光局

已於活動要點及 QA 規定，並於相關場合屢次強調：業者應注

意將住宿房價資訊充分揭露，勿因補助而調高房價，另參與本

局悠遊國旅住宿活動優惠折抵是否可與業者自辦優惠方案合併

使用，業者亦應主動公開資訊供旅客知悉，以避免引起旅客誤

會而衍生消費糾紛。如民眾發現業者確有哄抬房價之情形，可

檢具事證向各地方政府檢舉該旅宿業者，地方政府如查證屬

實，將終止該業者參與本活動之權利及取消其補助資格。另民

眾與旅宿業者如有消費爭議，亦可洽各地方政府的消保單位查

處。 

觀光局再次呼籲旅宿業者，旅宿業經營依市場供需考量，而有

淡旺季價格之差異，但不得因國旅補助即抬高價格，參與悠遊

國旅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動之旅宿業者均應自律，以免影響業

者形象及本活動之規劃用意。政府辦理本次國旅優惠活動係為

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國內觀光產業，產業應與政府部門共同振興

觀光，並提升自身軟硬體品質以吸引旅客重遊。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